附件
晋城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内容
	主要检查依据
	检查模式
	检查主体
	检查

对象
	检查比例/数量
	检查方式
	检查时间
	同一事项对同一企业实施检查的频次上限

	1
	对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
	对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65条
	市抽市查、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农业生产企业
	约100
	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	2
	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检查
	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七条第二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

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

《山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

《关于印发山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三款
	市抽市查、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招标人
	招标投标系统整治抽取的项目全覆盖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	3
	对农药的监督检查
	对农药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三条

第二款

《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三款

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

第六条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

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	市抽市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农药经营、使用单位
	约12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	4
	对肥料的监督检查
	对肥料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三款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	市抽市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肥料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
	约8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	5
	植物检疫检查
	植物检疫

检查
	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二条
	市抽市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生产经营企

业，应该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生产经营

企业，从国外引种生产经营企业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6
	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监督检查
	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八条第二款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，第四条

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》

第五条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五条

《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七条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二十条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饲料及饲料添
加剂生产经营

企业，饲料及

饲料添加剂使

用单位及个人

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7
	对兽药的监督检查
	对兽药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
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三条

第二款

《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

《兽药进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兽药生产经营企业、兽药使用单位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	8
	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
	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第二十五条
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四款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从事动物病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
	30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9
	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
	对动物诊疗机构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九条第二款

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动物诊疗机构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0
	对畜禽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
	对畜禽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屠宰活动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五条第一款

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

《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畜禽屠宰企业
	100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1
	对渔业活动的监督检查
	对渔业活动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六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三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条第三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》第三条第三款

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

《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二款、第二十条第二款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渔业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养殖渔民等
	100%
	现场检查
	1-11月
	1次

	12
	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
	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
	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区、市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农业转基因试验单位，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的企业
	100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3
	农用薄膜使用回收
	对农用薄膜使用和回收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七条第二款

《农用薄膜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第一款
	市抽市查，

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农用薄膜使用主体
	1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4
	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
	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
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》第四条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合作社等生产主体
	约30
	现场检查
	5-12月
	1次

	
	
	
	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重点问题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合作社等生产主体
	约10
	现场检查
	3-12月
	1次

	
	
	
	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直供学校生产基地
	100%
	现场检查
	3-12月
	2次

	15
	对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监督检查
	对承诺达标合格证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九条第四款

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一款

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》第四条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，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合作社、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等主体
	约40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6
	对绿色食品生产主体的监督检查
	对绿色食品生产主体的

监督检查
	《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》第四条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市、区）查，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绿色食品获证主体
	约3
	现场检查，非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7
	对农作物种子（含食用菌种）质量的监督检查
	对农作物种子（含食用菌种）质量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条第一款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，第四十七条第一二款

《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第三条

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

《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》第三十二条

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第四条

《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

《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
	市抽市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种子生产经营企业、种子经营门店
	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8
	对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
	对种畜禽质量安全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三十四条

《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》第二十三条
	市抽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山西省内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、种公畜站和牛冷冻精液生产经营单位
	约5%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19
	对农业机械安全的监督检查
	对农业机械安全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二款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区、市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在农田、场院作业（含跨区作业）的农业机械及驾驶人
	约10
	现场检查
	3-11月
	1次

	20
	对农业机械维修活动的监督检查
	对农业机械维修活动的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第六条第二款

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五条
	市抽市查，市抽县（区、市）查
	市、县（区、市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	农业机械维修者、维修人员
	约5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21
	对农田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
	对农田建设项目的

监督检查
	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
	市抽市查、县（市、区）抽县（市、区）查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局
	农田建设参建单位
	100%
	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
	1-12月
	2次


备注:第3、4、6、7、9、10、11、12、14、16、17、18、19被列入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